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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實習機構合作意向書                


   

（實習合作機構）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立意向書人：


   

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一、宗旨：


為促進技職教育與企業的發展，甲乙雙方願意透過產學合作，加強學術與產業交流與資源
共享，特簽署本意向書。
二、合作內容：


(一)甲方：
1.提供乙方學生見習或實習及就業接軌機會。
2.提供乙方學生就業相關資訊。


(二)乙方：
1.邀請甲方派員協助講座，擔任業師或業界專家協同教師。
2.邀請甲方派員講演或參加研討。
(三)雙方：
1.合作從事相關產學合作研究計畫。
2.相互支援或協辦相關研習會及教育訓練。
3.交換相關研究與產業資訊。
三、合作內容之執行：
 前列各項合作內容之執行事宜，其具體作法經由雙方同意後為之。雙方同意分別指 
 派專人為執行本合作內容之連絡窗口。
四、合約期限：
本意向書自簽約日起生效，效期一年；約期期滿前三個月，得由甲乙雙方先行協商是否續約；若於期滿前無任何異議，則自動續約。
五、合約份數：
  本意向書正本壹式貳份，由雙方各執乙份。

立約人

甲  方：實習合作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用印)

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       



  (代表人用印)

            地　址：

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

乙  方：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 (學校大印)
112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  (校長用印)


    代表人：校長 馮美瑜
       統一編號：
中

華

民

國     

 年



月



日
[image: image1.png]